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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

内容概要

《新民事诉讼法适用指导丛书: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是新民事诉讼法适用指导丛书之一。全书共
分八章，内容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的完善，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制度完善，民事简易程序的修改完善，民事证据
制度的修改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修改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完善，民事执行程序的修
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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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第二章调
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的完善 第一节诉讼调解制度 第二节调解优先原则 第三节《民事诉讼法》和《人民
调解法》的衔接 第三章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制度完善 第一节起诉权的保障 第二节公益诉讼制度 第
三节送达制度 第四节管辖制度 第五节审前准备程序 第六节保全制度 第七节裁判文书改革 第八节诚实
信用原则 第四章民事简易程序的修改完善 第一节完善民事简易程序的必要性 第二节小额诉讼程序 第
三节简易程序 第五章民事证据制度的修改完善 第一节证据的种类 第二节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第三节
证人出庭制度 第四节诉前证据保全 第五节鉴定程序 第六章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修改完善 第一节检察
监督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诉中监督 第三节抗诉监督 第四节执行监督 第五节诉讼调解监督 第六节检察建
议与再审检察建议 第七节检察机关与公益诉讼 第八节检察监督的保障措施 第七章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的修改完善 第一节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必要性 第二节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的变化 第三节法院依
职权决定再审 第四节再审事由 第八章民事执行程序的修改完善 第一节完善民事执行程序的必要性 第
二节执行措施 第三节对逃避执行行为的制裁 第四节对拒不协助执行的惩处 第五节执行和解后的恢复
执行 第六节国内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 第七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试行）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 附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
年） 附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 附录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前
后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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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申请再审的方式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203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
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此处的“应当”，属于强制性规范，因此，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提交再审申请
书。 根据《审判监督解释》第3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再审申请书是否载明下列事项：（1）申请再审人与对
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及有效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2）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判决、裁定、调
解文书案号； （3）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具体事实、理由；（4）具体的再审请求。 根据《审判监督
解释》第4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
调解书，身份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以供法院立案审查。 （五）申请再审的期限 根据新《民事诉讼
法》第205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包括两种情况：一般案件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后6个月内提出；但以下几种情况，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
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
撤销或者变更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六）申请再审
的效力 当事人申请再审产生以下法律后果： 第一，引起法院立案审查。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204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
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即当事人申请再审，仅能引起法院立案审查，不直接导致案件重新审
理。审查期限为3个月。根据《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
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 第二，不
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
定的执行。由于申请再审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没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能停止
其效力。且这样规定，有利于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利用申请再审拖延执行，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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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民事诉讼法适用指导丛书: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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